
 

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 

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 

 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 

国办发〔2000〕34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

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》已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国务院办公厅 

二○○○年五月三日  

      

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 

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 

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

(二○○○年三月四日)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(以下简称《招标投标法》)

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“三定 ”规定，现就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

投标(以下简称招投标)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，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指导和协调全国招投标工作，会同有关

行政主管部门拟定《招标投标法》配套法规、综合性政策和必须进行

招标的项目的具体范围、规模标准以及不适宜进行招标的项目，报国

务院批准；指定发布招标公告的报刊、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介。有关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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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主管部门根据《招标投标法》和国家有关法规、政策，可联合或分

别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 

二、项目审批部门在审批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，

核准项目的招标方式(委托招标或自行招标)以及国家出资项目的招标

范围(发包初步方案)。项目审批后，及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所

确定的招标方式和范围等情况。 

三、对于招投标过程(包括招标、投标、开标、评标、中标)中泄

露保密资料、泄露标底、串通招标、串通投标、歧视排斥投标等违法

活动的监督执法，按现行的职责分工，分别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

并受理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投诉。按照这一原则，工业(含内贸)、

水利、交通、铁道、民航、信息产业等行业和产业项目的招投标活动

的监督执法，分别由经贸、水利、交通、铁道、民航、信息产业等行

政主管部门负责；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

路、管道、设备的安装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，

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；进口机电设备采购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

督执法，由外经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须将监督过

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通知项目审批部门，项目审批部门根据情况依

法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。 

四、从事各类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业务的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，

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定；从事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进口机电设备采购

招标代理业务的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，由外经贸行政主管部门认定；

从事其他招标代理业务的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，按现行职责分工，分

别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定。 

五、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组织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稽察特派员，

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工程招投标进行监督检查。 

各有关部门要严格依照上述职责分工，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，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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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做好招投标的监督管理工作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

据《招标投标法》的规定，从本地实际出发，制定招投标管理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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